
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小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本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合同”。 

【重要声明】 

以下关于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产品的文字说明及利益演示，是我们供

您更加直观地理解产品和保险条款所用，您的具体权益依保险合同确定。 

【风险提示】 

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

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

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

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中保险利益演示表所示的红利分配金额，为我们对未来各年度可分配盈余的假定

示例，仅供参考，不作为对我们未来业绩的保证或估计。 

【购买提示】 

投保年龄：出生满 28天—69周岁。其中，最高投保年龄为男性 65周岁，女性 69周岁 

交费期间：趸交、3 年交、5年交 

保险期间：终身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

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

收到您解除合同的申请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

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

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

额。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金额】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本合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指因年度红利分配累积增加的保险金额。 

本合同保险金额按保险条款约定根据基本保险金额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进行计算确定。 

【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第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本合

同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在上一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递增 1.75%，即本合同当年度

有效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上一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1+1.75%）。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不含）以下，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

金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

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

基本保险金额。 

二、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含）及以后，且在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个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不含当日），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按《身故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 

（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

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按《身故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额。 

三、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为 18周岁（含）及以后，且在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个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后（包含当日），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一）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三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按《身故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 

（二）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为以下三项金额的较高者：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

额； 

3、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按《身故保险金给付比

例表》确定的给付比例乘以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除以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给付比例表》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以上“身故保险金”中所称的基本保险金额、有效保险金额及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不

包括因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注：具体保险责任详见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一、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一)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二、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

您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条款 2.6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 1.4犹豫期”、

“条款 4.2保险事故通知”、“条款 6.1合同效力中止”、“条款 7.1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条款 7.4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及“条款脚注 15医疗机构”中突出显示的内容。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

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主要投资策略】 

我们的分红账户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通过重点配置固定收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

融资产，控制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获取稳定可持续的投资收益。 

【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 红利来源： 

我们的红利来源包括利差、死差、费差。其中利差是指保险公司实际的投资收益与预定投资收

益不同时所产生的盈余差异；死差是指保险公司实际的风险发生率与预定的风险发生率不同，即实

际死亡人数与预定死亡人数不同时所产生的盈余差异；费差是指保险公司实际的费用与产品预定的

费用不同时所产生的盈余差异。 

我们采用贡献法来确定红利水平，贡献法是指在各个保单之间根据每张保单对所产生盈余的贡

献按比例分配盈余的方法。 

二、红利分配方式：现金红利 

三、 红利实现方式： 

本合同的红利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即我们将在每个红利分配日，依据被保险人当时

的年龄、性别和所在保单年度等，以年度分配的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增加本合同的累积

红利保险金额。 



年度红利分配增加的保险金额自对应的红利分配日零时起开始生效。 

因年度红利分配增加的保险金额参与以后保单年度分红。 

四、 红利分配政策及影响因素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享有参与分配我们分红保险业务可分配盈余的权利。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尚未分

配的红利是不确定的。若确定有红利分配，我们将进行红利分配。 

红利分配日是保单周年日，而实际的红利分配日将可能因年度会计核算、审计而迟于保单周年

日。我们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提供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我们充分考虑每一张保单在死亡率、费用支出、投资收益率、税收和续保率等方面的经验，采

用长期的期望假设，把红利在整个保险期间的平稳化及客户对红利的合理期望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体现红利分配的可支撑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我们分配给保险单持有人的红利不低于年度可分配盈余

的 70%。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身故保险金、退保金以及可能存在的红利，其中退保金为现金价值。 



【利益演示】 

投保示例一：康先生 40 岁，购买《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趸交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 10万元，对应

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88,418元，在未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情况下，其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到

达

年

龄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各年度

保险费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累计保

险费 

保证利益 非保证利益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

的身故保

险金 

退保金 

（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年末

现金价值）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二档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险金额 

退保金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险金额 

退保金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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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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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1 40 100,000 100,000 160,000 44,421 - - 1,316 1,354 - - - 1,316 2,381 1,354 

2 41 - 100,000 140,000 45,947 - - 1,334 1,396 - - - 2,650 4,197 2,773 

3 42 - 100,000 140,000 47,520 - - 1,354 1,440 - - - 4,004 6,340 4,259 

4 43 - 100,000 140,000 95,605 - - 1,374 1,486 - - - 5,379 8,517 5,816 

5 44 - 100,000 140,000 97,194 - - 1,395 1,533 - - - 6,773 10,725 7,446 

6 45 - 100,000 140,000 98,806 - - 1,415 1,581 - - - 8,188 12,965 9,150 

7 46 - 100,000 140,000 100,440 - - 1,436 1,631 - - - 9,624 15,238 10,932 

8 47 - 100,000 140,000 102,097 - - 1,457 1,682 - - - 11,080 17,545 12,795 

9 48 - 100,000 140,000 103,777 - - 1,478 1,735 - - - 12,559 19,885 14,740 

10 49 - 100,000 140,000 105,482 - - 1,500 1,789 - - - 14,058 22,260 16,771 

20 59 - 100,000 140,000 124,152 - - 1,733 2,433 - - - 30,310 47,993 42,560 

30 69 - 100,000 147,542 147,542 - - 2,005 3,345 - - - 49,091 81,917 81,917 

40 79 - 100,000 175,491 175,491 - - 2,321 4,607 - - - 70,838 140,599 14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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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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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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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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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50 89 - 100,000 208,728 208,728 - - 2,688 6,346 - - - 96,025 226,685 226,685 

60 99 - 100,000 248,244 248,244 - - 3,114 8,742 - - - 125,196 351,502 351,502 

65 104 - 100,000 270,713 270,713 - - 3,351 10,259 - - - 141,468 433,140 433,140 

注： 

1. 上述利益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以保险合同内容为准； 

2. 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实际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以身故时点计算值为准,可能与保单年度末数值不同； 

3. 上述利益演示基于我们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们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我们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

营情况决定。 



投保示例二：康先生 40岁，购买《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期间 3 年交，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险费 10万

元，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259,415元，在未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情况下，其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到

达

年

龄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各年度

保险费 

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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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

累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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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二档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险金额 

退保金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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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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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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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1 40 100,000 100,000 160,000 27,488 - - 1,227 1,264 - - - 1,227 757 1,264 

2 41 100,000 200,000 280,000 72,954 - - 2,572 2,696 - - - 3,799 4,100 3,982 

3 42 100,000 300,000 420,000 139,865 - - 3,916 4,173 - - - 7,715 12,490 8,221 

4 43 - 300,000 420,000 281,040 - - 3,974 4,305 - - - 11,688 18,924 12,663 

5 44 - 300,000 420,000 285,694 - - 4,032 4,440 - - - 15,720 25,451 17,313 

6 45 - 300,000 420,000 290,413 - - 4,091 4,580 - - - 19,811 32,075 22,178 

7 46 - 300,000 420,000 295,196 - - 4,151 4,724 - - - 23,963 38,796 27,268 

8 47 - 300,000 420,000 300,044 - - 4,212 4,872 - - - 28,175 45,616 32,588 

9 48 - 300,000 420,000 304,958 - - 4,274 5,024 - - - 32,449 52,535 38,145 

10 49 - 300,000 420,000 309,942 - - 4,336 5,181 - - - 36,785 59,556 43,950 

20 59 - 300,000 420,000 364,324 - - 5,011 7,037 - - - 83,782 135,645 117,664 

30 69 - 300,000 432,885 432,885 - - 5,794 9,668 - - - 138,068 230,394 230,394 

40 79 - 300,000 514,885 514,885 - - 6,710 13,318 - - - 200,932 398,809 398,809 

50 89 - 300,000 612,401 612,401 - - 7,771 18,345 - - - 273,740 646,217 646,217 

60 99 - 300,000 728,342 728,342 - - 9,000 25,270 - - - 358,063 1,005,308 1,005,308 

65 104 - 300,000 794,265 794,265 - - 9,686 29,656 - - - 405,101 1,240,321 1,240,321 



注： 

1. 上述利益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以保险合同内容为准； 

2. 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实际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以身故时点计算值为准,可能与保单年度末数值不同； 

3. 上述利益演示基于我们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们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我们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

营情况决定。 

 



投保示例三：康先生 40岁，购买《小康康享人生（鸿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期间 5 年交，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险费 10万

元，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 428,988元，在未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情况下，其可以享受到的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到

达

年

龄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各年度

保险费 

基本保

险金额

对应的

累计保

险费 

保证利益 非保证利益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

的身故保

险金 

退保金 

（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年末

现金价值）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二档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险金额 

退保金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

险金额 

退保金 

（年度红利分

配增加的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  

累积红利

保险金额

对应的身

故保险金 

退保金 

（累积红利保

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1 40 100,000 100,000 160,000 20,881 - - 1,241 1,277 - - - 1,241 463 1,277 

2 41 100,000 200,000 280,000 53,890 - - 2,578 2,700 - - - 3,819 2,493 4,000 

3 42 100,000 300,000 420,000 100,773 - - 3,910 4,168 - - - 7,730 7,568 8,239 

4 43 100,000 400,000 560,000 327,665 - - 5,242 5,683 - - - 12,972 16,933 14,063 

5 44 100,000 500,000 700,000 472,757 - - 6,574 7,245 - - - 19,546 31,894 21,540 

6 45 - 500,000 700,000 480,554 - - 6,671 7,473 - - - 26,217 42,780 29,368 

7 46 - 500,000 700,000 488,457 - - 6,769 7,707 - - - 32,986 53,824 37,558 

8 47 - 500,000 700,000 496,466 - - 6,869 7,949 - - - 39,854 65,032 46,123 

9 48 - 500,000 700,000 504,584 - - 6,969 8,197 - - - 46,823 76,404 55,074 

10 49 - 500,000 700,000 512,813 - - 7,071 8,453 - - - 53,895 87,942 64,426 

20 59 - 500,000 700,000 602,513 - - 8,169 11,473 - - - 130,522 212,978 183,317 

30 69 - 500,000 715,849 715,849 - - 9,445 15,761 - - - 219,024 365,483 365,483 

40 79 - 500,000 851,450 851,450 - - 10,939 21,712 - - - 321,512 638,132 638,132 

50 89 - 500,000 1,012,711 1,012,711 - - 12,669 29,908 - - - 440,207 1,039,197 1,039,197 

60 99 - 500,000 1,204,438 1,204,438 - - 14,673 41,196 - - - 577,677 1,621,902 1,621,902 

65 104 - 500,000 1,313,454 1,313,454 - - 15,791 48,348 - - - 654,363 2,003,497 2,003,497 



注： 

1. 上述利益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以保险合同内容为准； 

2. 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实际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以身故时点计算值为准,可能与保单年度末数值不同； 

3. 上述利益演示基于我们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们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我们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

营情况决定。 

“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